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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 

      对公司活动、产品或服务中可能具有重大劳工影响和重大风险的运行活动的关键特性进行监测、测量、

检查和监督，并定期评审法律法规遵守情况，以保证 RBA 管理体系的符合性和持续有效性。 

2、范围 

  适用于本公司 RBA 管理体系运行过程中的所有监测和测量活动。 

3、权责 

3.1 社委会负责公司各部门开展体系运行的监督和检查活动。 

3.2 社委会负责对 RBA 和管理体系的目标和指标的完成情况实施监控和监督。 

3.3 社委会负责对 RBA 和管理体系法律法规的符合性进行监控。 

3.4 人力资源处负责本公司各区域消防检查。 

3.5 各部门负责各自范围内的消防安全检查。 

3.6 人力资源处负责劳动纪律、岗位和人员配置的检查；负责员工和相关方意识、培训情况检查。 

3.7 人力资源处负责对各单位现场的环境和安全生产的执行情况进行监控。 

3.8 公司噪声、废气、有毒有害作业及特种设备等委托有资质监测单位、防疫站和技术监督局进行监测和

测量。 

4、定义：无 

5、内容 

5.1 对 RBA 目标、指标和管理方案的监视和测量 

5.1.1 人力资源处每季度对本公司《RBA 目标、指标和管理方案》的细化分解以及贯彻实施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和验证，并保留《目标、指标和管理方案检查表》。 

5.1.2 检查和验证的内容是各责任部门对达到目标指标的具体措施的执行情况以及目标指标量化参数的

达标情况。 

5.1.3 如发现偏离或与目标指标不符合时，应分析原因并提出纠正措施加以整改，还要对纠正 

措施的实施进行跟踪验证和记录，直至偏离和不符合消失。 

5.2 对 RBA 运行控制程序执行情况的监督和测量 

5.2.1 社委会会同各部门不定期的按照 RBA 管理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对各部门、运行控制程序执行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每月全面检查评价一次。并保留《文件运行控制检查记录表》。 

5.2.2 人力资源处每季度对各部门消防安全的实施情况和效果进行监督检查，并保留《消防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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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检查记录》。 

5.2.3 设备部每月对各部门的设备运行情况和效果进行检查，并保留《设备运行情况检查记录》 

5.2.4 人力资源处定期对车辆运行情况和效果进行监督和检查，并保留相关记录 

5.2.5 各使用单位每月对本部门的易燃易爆物品及化学品的使用情况和效果进行监督检查，并 

保留《化学品使用情况检查记录》。 

5.2.6 人力资源处每月对各部门培训情况和效果进行监督检查，并保留《培训实施情况检查记录》 

5.2.7 由品保部对承包方的 RBA 的实施情况和效果进行监督检查，并保留相关记录. 

5.3 RBA 系统运行情况的监督和测量 

5.3.1 社委会每月一次定期对 RBA 之实施情况和效果进行监督检查，并填写《运行控制查检表》。 

5.3.2 对员工健康情况进行监视和测量： 

5.3.2.1 特种作业人员每 2年一次； 

5.3.2.2 接触有毒有害因素作业每一年一次；  

5.3.2.3 从事餐饮服务或公共生活后勤设施作业人员每年一次。 

5.3.2.4 从事一般性工作，不属于以上范围的人员，2－3年一次； 

5.3.2.5 女工每 2年一次。 

当发现不良健康现象时，应进行工作调离，当发现职业病时，应按照有关的职业病管理条例 

及时上报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按其职业病的不同类型，配合职业病医疗单位对患者进行专项 

治疗，直至康复或稳定。 

5.4 对法律法规遵循情况的监视和测量及符合性评价 

5.4.1 人力资源处负责每季对法律法规及其它要求的执行情况和效果进行监督检查，并保留《法律法规及

其它要求执行评价记录》。 

5.4.2 监测和测量结果与法律法规条文或标准不符合时，应分析原因采取纠正措施予以整改，并跟踪整改

效果。 

5.5 对污染物排放情况的监测和测量 

5.5.1 人力资源处委托有资质单位定期对噪音,废气进行监视和测量，并保留监测报告。 

5.5.2 人力资源处委托有资质单位对公司生产所用的特种设备、饮用水质进行监测，保留监测 

报告。 

5.5.3 人力资源处定期对《废弃物控制程序》的实施情况和效果进行监督检查，对垃圾的分类、贮存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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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情况进行监控，并保留有关检查记录。 

5.6 人力资源处负责制定《年度监视和测量计划》，各部门据此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监视和测量 

计划。 

6、参考资料 

《纠正和预防措施程序》 

7、使用表单 

7.1 年度监视和测量计划(无固定格式) 

7.2 法律法规及其它要求执行评价表 

7.3 员工健康安全情况检查记录(格式不定) 

7.4 培训实施情况检查记录 

7.5 化学品使用情况检查记录 

7.6 车辆安全情况检查记录(格式不定) 

7.7 设备运行情况检查记录 

7.8 消防安全检查记录 

7.9 文件运行检查记录 

7.10 污染物监测报告(依监测单位格式) 

7.11 目标、指标和管理方案检查表 

7.12 运行控制查检表 

 

 

 

 


